保护个人情报的基本方针

（财）福冈县国交流中心（以下称“中心”） 本着对用户负责，为得到社会的信赖，为妥善保护与中心业务有关的个人情报并从事正常活动，制定了以下个人情报保护方针，为保护好个人情报而努力。

因此，随时都可在我中心网站(http://www.kokusaihiroba.or.jp)，介绍中心的小册子上查询上述内容。
我中心将严格依照法律及其他有关规定和中心制订的规定，让全体工作人员周知并贯彻到底，妥善处理所有个人信息。

1． 妥善收集、利用、提供、委托个人信息。

（1）我中心将采取合法，公正的手段索取个人情报。 
（2）我中心在利用情报时，严格遵守在索取情报时提出的承诺，仅限在业务范围内使用。

（3）除以下情况，决不向第三者提供和泄露个人信息。
        ①事先取得本人同意。

②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时。
（4）委托第三者处理个人情报时，参照第三者安全管理的状况、衡量，讨论研究委托业务是否合适并对其进行监督。

2． 管理个人情报的安全措施。

     严禁以非法手段盗取、损毁和泄漏个人情报。为防止在销毁情报时泄漏，特制订内部章程，为确保安全而努力。

3． 改善措施

为适应处理个人情报周边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努力。另外，根据需要对基本方针及各种规定中的条款进行修改和增补。

4． 对要求公开，修改情报的措施

   当我中心接到本人要求修改（追加或删除），停止利用（包括消除或停止提供个人信息）个人信息或公开（对自己）时，在合理的期间和范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5． 妥善处理上访意见

我中心将迅速和妥善处理个人对情报的意见及申述。

（财） 福冈县国际交流中心

         咨询窗口

         国际部窗口：092―725―9204

         意见咨询窗口：092―725―9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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